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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团组发〔2022〕6 号 

 

各市（杨凌示范区、韩城市）团委组织部门，省直各团工委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团要求，进一步规范团员发展和

团员管理工作，根据共青团中央 2022 年度重点工作部署和《共

青团陕西省委落实<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团实施纲要>行动计划

（2022）》，现就在全省范围内对发展团员违规情况开展核查整改

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核查整改内容 

（一）入团年龄 



  — 2 — 

1.年龄标准：根据《团章》《发展团员工作细则》和团中央

基层建设部有关发展团员年龄的有关规定，按照 2016 年后至

2019 年前入团的必须年满 13 周岁，2019 年后入团的必须年满

14 周岁的标准进行核查。 

2.核查内容：重点核查 2019 年以来新发展的团员是否存在

未满 14周岁的情况，对 2021 年新发展团员的入团年龄进行全员

核查。 

3.整改要求：1994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

年满 13 周岁、未满 14 周岁发展入团的，目前本人未满 28 周岁

的，现实表现符合团员要求的，团员身份予以承认；目前本人已

满 28 周岁的，对其历史上团员身份予以承认。对 2018 年 12 月

31 日前，未满 13 周岁发展入团的，目前本人已满 28 周岁的，

对其历史上团员身份予以承认；目前本人已满 14周岁、未满 28

周岁的，需要根据其现实表现重新审核认定其身份。2019 年 1

月 1 日后，未满 14 周岁发展入团的，团员身份一律不予承认，

对审批其入团的基层团（工）委、上一级团组织及其负责人应当

问责。 

（二）发展团员编号使用和管理 

1.基础依据：发展团员编号实行“一人一号”，由团中央统

一编制，统一为 12 位阿拉伯数字编号（“年份+省份代码+6 位

数字，如：202261000001，61为陕西省代码），由团中央按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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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配发展团员计划，团省委随当年《入团志愿书》向各地市团委

（省直各团工委）统一分发，在《入团志愿书》首页右上角印制。

各级团组织 2017 年 1 月 1 日后接收入团的团员，必须有入团当

年的发展团员编号。 

2.核查内容：重点核查 2019 年以来分配本级的团员发展编

号是否全部用完，是否存在无编号发展团员的情况，是否存在使

用非本年度发展团员编号发展团员的情况，是否存在不按发展团

员调控要求跨领域发展团员的情况。对 2021 年下达编号使用情

况进行全面核查，查是否存在在校学生随意使用社会领域编号发展

团员的情况、是否存在占用非本级团组织编号发展团员等情况。 

3.整改要求：对 2018 年 6 月全团开展违规发展团员核查整

改后，仍然存在的无编号发展的团员、占用跨年度编号发展的团

员，一律不承认其团员身份。 

（三）《入团志愿书》填写 

1.基础依据：《入团志愿书》填写说明（微信搜索“团务百

科”小程序--搜索“《入团志愿书》填写说明”即可见）。 

2.核查内容：重点核查 2019 年以来新发展团员《入团志愿

书》是否有团中央下发的发展团员编号；团课教育学时是否足够，

内容是否规范；入团志愿是否本人撰写，是否存在互相抄袭、网

上下载等情况；入团介绍人数量是否足够，介绍意见是否明确；

支部大会会议时间、决议人数、支部书记签字等重要信息是否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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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要求；上级团委审批意见是否明确，是否盖章；申请入团、召

开支部大会、上级审批等时间节点是否符合要求等情况。 

3.整改要求：对 2019 年以来新发展团员《入团志愿书》填

写不规范的全部进行更换，从今年起所有《入团志愿书》必须规

范填写。 

（四）入团程序 

1.基础依据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展团员工作细则（微信

搜索“团务百科”小程序--搜索“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展团员

工作细则”即可见）。 

2.核查内容：重点对 2019 年团支部会议记录、《入团志愿

书》进行核查，查团支部吸收青年入团，是否有书面申请，是否

进行重点培养，申请人和介绍人是否按要求填写《入团志愿书》，

团支部是否召开接收新团员支部大会，是否及时填写会议决议，

上级团委是否及时审批，是否举行入团宣誓仪式等情况。 

3.整改要求：对发展团员程序不规范的视情补充完善相关程

序，对明显存在违规发展的团员一律不承认其团员身份。 

（五）档案管理 

1.基础依据：《“智慧团建”系统新发展团员录入操作指引》

《“智慧团建”系统新发展团员电子数据库建设操作指引》（“智

慧团建”系统主页工作通知栏可见）。新发展团员纸质档案应当

在团支部召开接收新团员支部大会、填写会议决议、报上级团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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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之后，及时装入个人档案。电子档案应当在新团员发展后一

个月之内录入智慧团建系统。 

2.核查内容：重点核查 2019年以后入团的团员纸质档案（至

少包含《入团申请书》《入团志愿书》）是否及时归档，是否全

部录入“智慧团建”系统，录入的团员编号、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

入团时间等基础信息是否有误，上传的《入团志愿书》电子档是

否完整，有无缺页漏页等问题。 

3.整改要求：新发展团员档案必须及时归档，按要求全部录

入“智慧团建”系统。 

二、核查方法步骤 

（一）团支部自查。各团支部对照核查内容，先期对团支部

会议记录、所属团员纸质档案和“智慧团建”系统电子档案进行

全面核查，及时发现问题，并进行整改（4 月 30日前完成）。 

（二）基层团委和县级团委普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团委，学

校、乡镇、街道团委（团工委）要对所属团支部、团委（团工委）

开展团员核查工作情况一个不漏的进行检查，并督导抓好问题整

改（5月 15日前完成）。 

（三）市级团委核查。各市团委、省直各工委要认真对照发

展团员有关规范要求，对全市（系统）发展团员情况进行核查，

确保违规发展团员问题清零（5月 30 日前完成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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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团省委抽查。抽调地市团委（省直各团工委）人员组

成工作组，分片随机抽取每个地市的 1所直属学校、2 个县（省

直各团工委有发展团员任务的 3个下级团委）进行随机抽查，并

督促解决相关问题（6月 30日前完成）。 

三、有关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强化思想认识。发展团员工作是团的建设基础性工程，

它关系着团员的质量，团组织的未来，更关系着党的后备力量，

是深化共青团改革、提升团组织活力的重要保障。严格发展团员

标准、控制发展团员数量、规范发展团员程序、强化团员经常性

教育，是各级团组织保持和增强团员的先进性的基础性工程。此

次核查正是进一步督促规范发展团员和团员管理的实际举措，各

级团组织要高度重视，严格按照要求抓好核查和问题整改。 

（二）认真组织核查。核查采取团支部自查、基层团委和县

级团委普查、市级团委核查、团省委抽查的方式自下而上组织实

施，团支部和基层团委要站在一线，切实把所属团员的基本情况

过一遍，搞清楚；市、县团委（省直各团工委）要切实承担领导

责任和主体责任，督促指导基层团组织落实全团要求，对照发展

团员的有关规定和工作时限完成核查任务。 

（三）严肃做好整改。对于核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立刻进

行整改，发展团员纸质档案能补充完善的要补充完善，确实无法

补充完善的该更换的重新更换，电子档案在“智慧团建”系统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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逐一进行核查修改，确保信息完整，与纸质档案一致。6 月份，

团省委抽查后将对核查情况进行通报，对于组织核查不细、推动

整改不力的团的领导机关负责人和基层团组织书记将采取约谈提

醒、责令检查、通报批评、公开曝光、组织处置等方式严肃处理。 

 

 

 

 

 

共青团陕西省委基层组织建设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月 18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共青团陕西省委基层组织建设部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4月 20日印发 
 

共印8份 


